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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导入+学生互动
思政元素：
“公地悲剧”是对公共利益的破坏，公益诉
讼实现对公共利益保护的有效途径，维护公
共利益，实现平等保护。



社会热点+学生互动
思政元素：
1、培养学生法律思维、维权意识。
2、指出特斯拉强硬态度背后他国支持，激发
学生的家国情怀。
3、经营者（企业）要有社会责任，要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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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公益诉讼介绍



公地悲剧

牧羊人甲 牧羊人丙

牧羊人乙 牧羊人丁



公益诉讼

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团体
和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
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或不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
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
相对人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



01 一、行政公益诉讼

02 二、民事公益诉讼

l 环保公益诉讼

l 消费公益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该司法解释自2016年5月1日起施行。

2012年

2014年



“双赢多赢共赢”是公益诉讼
始终践行的理念，以人民为中
心，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保障
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A

B

C
谁来提起公
益诉讼？

公益诉讼向哪个
法院起诉？

哪些情形可以提
起消费公益诉讼？



哪些情况可以提起消费公益诉讼？
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二．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可能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未作出真实的说明
和明确的警示，未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
方法的；对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作虚假
或引人误解宣传的；

三．宾馆、商场、餐馆、银行、机场、车站、港口、影剧院、景区、娱乐场所
等经营场所存在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的；

四．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
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
规定的；

五．其他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
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谁来提起公益诉讼？

l 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对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
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本解释。

l 法律规定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适用
本解释。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8

年3月2日实施。

○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
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拟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
日。

○ 公告期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益诉讼向哪个法院起诉？

消费公益诉讼的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级
人民法院管辖，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同一侵权行为分别向两个以上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必要时由它们的共同
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辖区实
际情况，在辖区内确定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消
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02 公益诉讼实践



郝劲松2004年开始，曾先后七次
提起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状告
国家部委及垄断集团。因索要发
票未果，在四个月内连续三次把
“铁老大”告上法庭，并最终胜
诉，迫使铁道部向全国各铁路局
发出《关于在铁路站车向旅客供
餐及销售商品必须开具发票的通
知》，结束了中国火车不开发票
的历史。







l 2014年12月首次提出消费公益诉讼

浙江省消保委就铁路实名制乘客车票遗失强制补票提起公益诉
讼，这是消协组织提起的首例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l 2015年7月首起法院受理的消费公益诉讼

上海市消保委就手机预装软件无法卸载提起公益诉讼，以企业
整改结束。

l 2016年7月首次提出“确认之诉”

中消协就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等四被告提起诉讼，首次提出
确认企业违法行为构成欺诈的确认之诉。

l 2016年8月首例胜诉的消费公益诉讼

吉林省消费者协会针对违法销售不合格食盐提起请求判令赔礼
道歉，该案是首个法院判决胜诉的公益诉讼案例。

l 2016年9月首例公共服务领域公益诉讼

江苏省消协就供用水格式合同违约金过高提起公益诉讼，是全
国首例公共服务领域公益诉讼，以被告整改告终。



l 2017年3月首次提出“惩罚性赔偿”

l 广东省消委会针对生产、销售病、死猪肉行为
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
担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诉请一审未获法院
支持。

l 2017年10月“惩罚性赔偿”首次获支持

l 广东省消委会就生产、销售假盐行为提起四例
公益诉讼，开创全国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获法
院支持的先河。

l 2017年12月首例共享经济领域公益诉讼

l 广东省消委会就“小鸣单车”拖欠押金、资金
账户管理不规范等系列问题，提起公益诉讼。
诉请获得法院支持，并已申请强制执行。

l 2017年12月首例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

l 江苏省消保委就手机APP涉嫌违法获取消费者
个人信息问题提起公益诉讼，以被告整改告终。





03 公益诉讼案例



基本案情

2016年至2018年，李某某、刘某某以低价大量购入无生产日期、无质
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减肥胶囊”后，自行灌装并加贴标签，通过
网络交易向不特定消费者加价出售。公安机关对两被告立案侦查，现场
查获、扣押“减肥胶囊”27瓶。经检测，这些产品中含有西布曲明、酚
酞成分，对人体具有危害，属于禁止在食品（含保健食品）中添加非食
品原料。



检察院起诉

拱墅区检察院在办理辖区内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李某某、刘某某通过
互联网销售有毒有害的食用产品，其中大量产品通过互联网销售流向市
场且难以核查确定消费者主体身份，对不特定社会主体利益构成侵害。
经履行法定的公告程序后，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
讼，因此，今年7月17日，拱墅区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向法院提
起公益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承担销售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 610400
元，并在全国性的媒体或平台上公开赔礼道歉。8月28日，拱墅区检察
院通过视频连线参与庭审。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两被告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产品，系对人数众多
且不特定的消费者共同利益的侵害，已构成对食品消费领域社会公共利
益的侵害，依法应承担相应民事侵权责任，判决两被告共同承担向社会
公众赔礼道歉、赔偿公共利益损失61万余元的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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